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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庞 大 汽 贸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3706

公司简称：东方环宇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环宇 60370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伟伟 周静

电话 0994-2266212 0994-2266212

办公地址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23层董事会

办公室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23层董事会

办公室

电子信箱 Liweiwei@dfhyrq.com Zhoujing@dfhyrq.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99,200,741.15 790,223,542.09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83,418,247.41 533,558,919.74 9.3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640,856.28 5,009,897.5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97,666,652.45 241,194,656.04 -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472,866.11 50,080,859.72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111,472.68 45,509,106.4 -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86 9.94 减少1.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2 -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2 -2.38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李明

境 内 自 然

人

32.81 52,500,000 52,500,000 无 0

环宇集团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5.87 41,390,939 41,390,939 无 0

刘新福

境 内 自 然

人

4.68 7,482,895 7,482,895 无 0

李伟伟

境 内 自 然

人

4.43 7,086,751 7,086,751 无 0

范进江

境 内 自 然

人

0.76 1,215,674 1,215,674 无 0

田荣江

境 内 自 然

人

0.55 876,600 876,600 无 0

李保彤

境 内 自 然

人

0.45 721,649 721,649 无 0

马韶峰

境 内 自 然

人

0.31 500,000 500,000 无 0

汪彬

境 内 自 然

人

0.26 420,930 420,930 无 0

陈铁军

境 内 自 然

人

0.23 366,495 366,495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明先生，实际控制人为李明、李伟伟先生。李明与李

伟伟系父子关系，且二人为一致行动人。 李明先生与李伟伟先生同为

环宇集团股东，李明先生为环宇集团控股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一如既往确保安全生产平稳运行，继续深度开发经营

区域范围内的天然气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民用户销气量、CNG销气量、工商业

销气量相较上年同期均有稳定增长。 因东西热源资产出售，热能销售收入较上

年同期大幅下降。

公司在上半年新增《室外燃气管网分级管理办法》及《燃气设施停用或废

弃拆除安全管理制度》，内部管理取得了新成效，服务能力实现了新提升，经营

态势平稳向好，安全管理成效显著，整体水平稳步提升。

半年来，CNG市场开展针对性的营销， 提升气量销售；CNG母站点供市场

拓宽服务地域；公司借助“煤改气” 政策，加大了分部式采暖市场的开发。 公司

继续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维稳安保力度持续加强；坚持“人才池” 储备，完成

两次人才招聘，引进岗位所需人员20余人，逐步实施内部“人才梯队” 建设，实

行轮岗计划；公司场站开展薪酬改革，按劳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新一轮制度

修编、优化，并推行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进一步细化进度安排。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天然气销售收入145,376,468.03元， 同比增长

30.53%， 其中居民用天然气销售收入23,949,416.24元， 同比增长15.76%；

CNG车辆用天然气销售收入72,551,548.55元，同比增长12.19%；工商业户用

天然气销售收入48,875,503.24元，同比增长87.87%。 天然气设施设备安装工

程业务收入44,540,445.26元， 同比增长33.94%。 热力热能销售收入5,626,

856.54元，同比下降94.03%。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

2018-021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9日

以专人送出、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8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方式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

2018-022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9日

以专人送出、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8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方式召

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殷良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

2018年1－6月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未发现参与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3）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监事会对

2018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3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31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庞大集团 6012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曙华 张春雷

电话 010-53010230 010-5301023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

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

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电子信箱 dshmsc@pdqmjt.com dshmsc@pdqmjt.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1,587,676,601 63,530,854,942 -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822,339,563 13,289,025,426 4.0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761,036,507 -9,428,290,831 -28.29

营业收入 27,113,671,570 32,926,868,622 -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8,563,137 296,593,441 -1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5,635,007 22,559,266 -2,78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3 2.25 减少0.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3,20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庞庆华 境内自然人 20.42 1,362,900,000 0 质押 1,362,563,000

杨家庆 境内自然人 1.79 119,480,900 0 质押 119,480,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76 117,761,782 0 无 0

贺立新 境内自然人 1.73 115,392,200 0 质押 115,392,200

郭文义 境内自然人 1.51 100,715,312 0 质押 100,715,300

杨晓光 境内自然人 1.36 90,992,200 0 质押 90,992,200

王玉生 境内自然人 1.32 88,340,000 0 质押 88,340,000

裴文会 境内自然人 1.27 84,757,037 0 质押 50,000,000

克彩君 境内自然人 1.07 71,325,100 0 质押 71,325,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04 69,173,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股东杨家庆、贺立新、郭文义、杨晓光、王玉生、裴文会、克

彩君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杨家庆、贺立新、郭

文义、杨晓光、王玉生、裴文会、克彩君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庞大01 135250 2016/2/24 2019/2/24 450,000,000 8.00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庞大02 135362 2016/3/31 2019/3/31 508,827,000 8.30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16庞大03 145135 2016/11/8 2019/11/8 100,000,000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3.08 78.9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1 2.4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 被中国证监会调查事件给公司的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持

续发酵，叠加2018年度的整体资金环境偏紧等因素，公司的融资困难、资金紧

张问题进一步凸显，继而严重影响并制约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的营业收入

和效益均同比下降。 面对困境，公司一方面如实向金融机构说明情况，征得理

解支持，同时也通过减员增效、处置资产等方式降低费用、回笼资金，尽最大努

力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 为了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控股股东积极谋划引

进战略投资者，目前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公司2018年上半年新车销售17.41万辆， 实现营业收入2,711,367.16万

元，同比下降17.66%；实现营业利润40,276.58万元，同比减少10.28%，净利润

25,549.68万元， 同比下降7.5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

856.31万元，同比下降12.82%。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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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相关人员收到河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河北证监局关于对蔡苏佳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

措施的决定》【2018】10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决定书》内容公

告如下：

“蔡苏佳：

经查，你于2013年8月起至今任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

大集团）副总经理。 你本人证券账户于2018年8月3日以1.83元/股的价格买入

庞大集团股票100,000股，又于2018年8月6日以1.81元/股的价格卖出25,000

股。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从事短

线交易的规定。 鉴于你买卖股票涉及的金额较小，主动向公司汇报，违法行为

轻微，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有关规定，

我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为加强警示教育，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

止执行。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将上述监管措施决定的内容告知公司副总经理蔡

苏佳先生， 蔡苏佳先生表示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证监局的监管

措施决定，并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对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切实履行

职责，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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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8年8月24日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二）本次会议于2018年8月30日在北京庞大双龙培训中心会议室以现场

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公司董事人数为14人，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为14人。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庞庆华主持。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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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监事

会于2018年8月24日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二）本次会议于2018年8月30日在北京庞大双龙培训中心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

（三）公司监事人数为3人，亲自出席人数为3人。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栋主持。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半年度

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行为。

2、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当期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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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的规定，现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

司” ）截至2018年6月30日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具体说明

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0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30,252,100股新股。 2014年11月3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簿记和配

售工作完成，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5元/股，公司

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即A股股票618,556,701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9.85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7,000,

000.00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52,999,999.85元。 募集资金净额

分别存入公司在以下三家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开户行、存入金额以及账号

分别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分配资金人民币

560,000,000.00元（账号：11006077701817018685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 行 分 配 资 金 人 民 币 652,999,999.85 元 （账 号 ：

751701880004515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分配资金人民

币1,740,000,000.00元 （账号：0403014129300055848）。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4年11月7日全部到账，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安永华明（2014）验字第60604719_A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2009年3月28日，

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存放和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为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对于超

募资金的管理，公司于2011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进行了修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于

2011年10月31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公司于2011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再次对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进行了修订，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2014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最新要求，对《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于2014年11月7日，公司及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

银证券”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4年11月14日，公司将人民币15亿元的募集资

金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拨付至公司全资子

公司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乐业租赁”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滦 县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中 （ 账 号 ：

0403316119300000343），庞大乐业租赁及保荐人瑞银证券于2014年11月18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一致，实际履行情况良好。

公司已于2016年8月将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账户（账号：75170188000451510）注销，账户余额为零。

公司于2017年6月5日将庞大乐业租赁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

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0403316119300000343）注销，账户余额为

零。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使用和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净额

A

截至2018年6月30

日已使用金额

B

利息收入和理财

收益扣除手续费

支出

C

募集资金余额

D=A-B+C

庞大汽

贸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滦县支

行

0403014129

300055848

240,000,000.00 121,704,700.00 1,699,291.15 119,994,591.15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

分行

7517018800

0451510（已

销户）

652,999,999.85 653,032,269.89 32,270.04 -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

行

1100607770

1817018685

4

560,000,000.00 360,100,000.00 7,862,794.97 207,762,794.97

庞大乐

业租赁

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滦县支

行

0403316119

300000343

（已销户）

1,500,000,

000.00

1,506,866,709.04 6,866,709.04 -

合计 2,952,999,999.85 2,641,703,678.93 16,461,065.2 327,757,386.12

三、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中的规定，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其中，公司2018年

半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的备注4。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4年11月7日，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先期投入人民币12,128.03万元。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0604719_A04号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和瑞银证券出具的《关于庞大汽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

项之核查意见》， 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11,517.18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1,517.18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

同意意见。 公司已于2014年11月21日完成前述置换事宜。

3、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8,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保荐人

瑞银证券出具了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为人

民币28,000万元， 已于2015年5月19日归还至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4、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批准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30,000万

元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保

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投资理财产品之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

产品。 公司使用存放于庞大乐业租赁募集资金专户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

000万元于2014年12月3日购买了一项工银瑞信投资-瑞冀20号保本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的理财产品。该项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3月9日到期，收益为人民币4,

334,444.44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404,334,444.44元已于2015

年3月12日归还至庞大乐业租赁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6

年4月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议案》，批准公司将原计划投入

“车联网” 项目的募集资金2.6亿元变更投向为“西安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项

目， 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 公司独立进入车联网市场已经不具有优

势，公司再将募集资金投入车联网项目将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公司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2016年5月16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保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原计划投入“车联网” 项目

的募集资金2.6亿元变更投向为“西安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项目。

2018年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将该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559,876,261.04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主要原因为公司在建设上述

募投项目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谨慎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募投资金，但随

着市场及公司战略部署规划发生变化，经充分论证，公司将不再对原项目进行

投资，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2018年5月18日，公司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保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关于庞大汽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同意将“互联网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 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

五、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电子商务网站项目投资建设期为两年的

实施期限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主要原因为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着慎

重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公司在前期放缓了电子商务网站项目的实施进度，公

司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 将电子商务网站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18年12月

31日。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公司保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将原计划投入电子商务网站项目的投资建设期为两

年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

六、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在“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 项目中，本着节约、合理、谨慎使用的原

则、审慎使用募投资金，加强项目各个环节的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大幅降低

了建设成本和费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

资金为119,782,548.84元（含利息收入）。 2018�年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公司拟将用于 “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 节余的119,782,548.84元

（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

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2018年5月18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公司保荐人瑞银证券出具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将“新建高端品牌经营

网点” 节余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上半年，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了相关信息，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

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99.8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3,070,

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59,876,261.0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34,673,

678.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8.66%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营 业 收

入、净利润

/(亏损)）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一、汽车融资租

赁项目

否

1,500,

000,

000.00

1,500,

000,

000.00

0.00

1,506,

866,

709.04

6,866,

709.04

100

2015

年12

月

183,111,

646.09、

56,580,

350.50

不适用

(备注

1)

否

二、偿还银行贷

款项目

是

559,876,

261.04

559,876,

261.04

353,

070,

000.00

353,

070,

000.00

206,806,

261.04

63.06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备注

2)

是

三、新

建高端

品牌经

营网点

唐山

克莱

斯勒

否

33,000,

000.00

33,000,

000.00

0.00

21,270,

000.00

(11,730,

000.00)

64.45

2014

年7

月

43,775,

022.38、

（1,573,

653.67）

是(备

注3)

否

邯郸

进口

大众

否

24,000,

000.00

24,000,

000.00

0.00

24,000,

000.00

- 100

2014

年1

月

10,030,

202.51、

（1,498,

901.81）

否

衡水

奔驰

否

54,000,

000.00

54,000,

000.00

0.00

34,534,

200.00

(19,465,

800.00)

63.95

2014

年3

月

166,847,

638.15、5,

588,

301.06

否

通辽

奔驰

否

48,000,

000.00

48,000,

000.00

0.00

34,432,

000.00

(13,568,

000.00)

71.73

2014

年9

月

97,310,

403.01、3,

271,

436.41

否

赤峰

进口

大众

否

16,000,

000.00

16,000,

000.00

0.00

2,111,

100.00

(13,888,

900.00)

13.19

2016

年12

月

5,178,

430.39、

（708,

549.40）

否

承德

奔驰

否

65,000,

000.00

65,000,

000.00

0.00

5,357,

400.00

(59,642,

600.00)

8.24

2015

年12

月

152,684,

517.253、6,

289,

618.48

否

合计 —

240,

000,

000.00

240,000,

000.00

0.00

121,

704,

700.00

(118,295,

300.00)

50.71 —

475,826,

213.69、11,

368,

251.07

— —

四、补充流动资

金

否

700,

000,

000.00

652,999,

999.85

0.00

653,

032,

269.89

32,270.04 1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2,999,

876,

261.04

2,952,

876,

260.89

353,

070,

000.00

2,634,

673,

678.93

(318,202,

581.96)

89.2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559,876,261.04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4年11月7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人民币12,128.03万元。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

资金人民币11,517.18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1,

517.18万元，公司于2014年11月21日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1日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28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公司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为人民币280,000,

000.00元， 已于2015年5月19日归还至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项目节余

119,782,548.84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受益于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原材料价格下降等

影响，项目的工程成本较预算有大幅降低；公司在建设上述募投项目过程中，

本着节约、合理、谨慎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募投资金，加强项目各个环节的费

用控制、监督和管理，大幅降低了建设成本和费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1日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使用存放于庞大乐业募集

资金专户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万元于2014年12月3日购买了一项

工银瑞信投资-瑞冀20号保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理财产品， 该项理财产品

于2015年3月9日到期，收益人民币4,334,444.44元。 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合

计人民币404,334,444.44元已于2015年3月12日归还至庞大乐业租赁在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备注1：公司承诺的汽车融资租赁项目预期收益，是指项目实施完成后，庞大乐业租赁未来三年的预计平均收益，该项目在2015

年12月已经实施完成，计划于2018年12月开始计算平均收益；其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6,866,709.04

元为使用的利息部分。

备注2：根据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原计划投

向“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

备注3：根据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项目已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将节余资金119,782,548.84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备注4：公司2018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353,070,000.00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代码：

601258

公司简称：庞大集团


